
遇到呼吸、心跳骤停的伤病员，会进行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CPR）可以在第一时间恢
复伤病员呼吸、心跳，挽救伤病员生命，主
要用于抢救心肌梗死等危重急症以及触
电、急性中毒、严重创伤等意外事件造成
的呼吸心跳骤停伤病员。心肺复苏有 3
个步骤，依次是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
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即救护者将一
只手掌根放在伤病员胸骨正中两乳头连
线水平，双手掌根重叠，十指相扣，掌心翘
起，两臂伸直，以髋关节为支点，用上半身
的力量垂直按压。按压深度至少5厘米，
按压频率至少 100 次/分钟，连续按压 30
次；用仰头举颏法打开气道；口对口人工
呼吸（婴儿口对口鼻），吹气时间1秒钟，连续
吹2口气。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为1
个循环，连续做5个循环，然后判断伤病员有

无呼吸。如果无呼吸，继续做5个循环，直至
复苏成功或救护车到来。积极参加现场急救
技能培训，掌握心肺复苏技术。

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63、64）

抢救触电者时，要首先切断电源，不要直接接触触

电者。

在施救触电者之前，
首先做好自我防护。在确
保自我安全的前提下，立
即关闭电源，用不导电的
物体如干燥的竹竿、木棍
等将触电者与电源分开。
千万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
的身体，防止救助者发生
触电。

防止触电发生，学习
安全用电知识。正确使用
家用电器，不超负荷用电；
不私自接拉电线；不用潮
湿的手触摸开关和插头；远离高压
线和变压器；雷雨天气时，不站在高

处、不在树下避雨、不拨打手机、不
做户外运动。

（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万 里/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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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结膜炎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安宇雷

结膜是由眼睑缘部末端开始覆盖于眼睑后和眼球前的一层半透明黏膜，组织由球结膜、睑结膜和穹窿部结膜构

成。睑结膜与睑板结合紧密，角结膜缘外的球结膜和穹窿部结膜则与眼球结合疏松。结膜上皮毗邻于角膜上皮，并延

伸至泪道，因此这些部位的疾病容易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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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20212021 年招生简章年招生简章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中等中医招生资格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位于风景秀丽的洛阳市南线旅游明珠陆
浑湖畔，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理想学校。
该校占地面积 50667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600 平方米，有全日制在校生 4500 余
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 890 人、教职工
126人、专（兼）职教师 160人。该校常年
开设医、护、药系列 8个专业，其中中医、
生物制药工艺、护理、康复技术专业被
确定为市政府重点支持的特色专业。
该校以普通中专教育为主，兼有河南中
医药大学成人教育。该校师资力量雄
厚，基础设施完善，教学条件优越。该
校与洛阳市八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以
满足学生实习需要。该校十分重视学
生就业安置工作，实行“订单招生”。该
校始终树立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从严
治校，科学管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坚持对口高考和就业技能培养两
手抓，以升学和就业需求为导向，强化
技能培养，紧跟市场步伐，合理开设专
业，构建科学和谐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良好的教学模式、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

广阔的就业门路，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
普遍赞誉。目前，该校已成为“学生信
赖、家长满意、社会欢迎”的高素质医药
人才培训基地。

中医招生政策

为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中医
类专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教育部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中医类专
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指
出，经备案后招收的中等职业学校中医
类专业学生所取得的学历，可作为参加
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和乡村全科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国家资助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
及国家有关精神，在该校就读学生均
可享受免学费及助学金政策。1.所有
全日制在校学生免交学费。2.家庭困
难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第一、第
二学年均可享受每年 2000 元的助学
金。3.原家庭困难学生，每年可以享
受 国家“雨露计划”教育助学金 3000
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河南省教育厅颁
发普通中专毕业证书，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发给就业报到证，国家承
认学历，可参加国家助理医师、执业护
士、执业药师及相关医疗技师资格考试，
应届毕业生均可参加全国对口高考（或
单招考试）。

报名须知

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届毕业生，直接
到该校招生办报名；也可以通过该校官
网，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未参加 中 招 考 试 的 应 往 届 初
中 、高 中 毕 业 生 ，社 会 青 年 及 医 学
爱 好 者 可 直 接 到 该 校 招 生 办 报 名 。
年 龄 在 15 岁 以 上 ，不 限 学 历 ，均 可
报名。

广告

2021年招生计划一览表
专 业

中 医

护 理

药 剂

中 药

康复技术

生物制药工艺

医学检验技术

口腔修复工艺

专业代码

720401

720201

720301

720403

720601

690202

720501

720504

招生人数

700

1000

200

200

300

100

100

100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招生对象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收费标准

执

行

国

家

免

学

费

政

策

一、经产前检查，医师
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
的，应当对孕妇进行

A.产前诊断
B.母婴保健
C.孕妇保健
D.胎儿保健
E.产妇保健
二、根据《母婴保健

法》的规定，产前诊断出现
下列哪种情形时，医师应
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
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
见

A.胎儿患有严重遗传
性疾病

B.胎儿患有遗传性疾
病

C.胎儿有一般性缺陷
D.孕妇患有传染病
E.以上都不是
三、《母婴保健法》规

定，对于依法接受终止妊
娠或者结扎手术的，应当
给予

A.有偿服务
B.免费服务
C.酌情收费服务
D.酌情减半收费服务
E.正常免费
四、根据《母婴保健

法》规定，可以申请医学技
术鉴定的是

A.对孕妇、产妇保健
服务有异议的

B.对婚前医学检查结
果有异议的

C.对婚前卫生咨询有
异议的

D.对孕产期保健服务
有异议的

E.对医学指导意见有
异议的

五、根据《母婴保健
法》规定，从事医学技术鉴
定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条
件，其正确的说法为

A.有医学遗传学知
识，并具有满 4 年住院医
师工作经验

B.有一定的临床工作
经验，并具有主治医师以
上的技术职称

C.有临床经验和医学
遗传学知识，并具有主治
医师以上的技术职称

D.有临床经验和医学
遗传学知识，并具有副主
任医师以上的专业技术职
务

E.有临床经验和医学
遗传学知识，并具有主任
医师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

六、母婴保健工作人
员出具虚假医学证明，即
使未造成严重后果，仍应
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该
法律责任是

A.暂停执业
B.行政处分
C.吊销执业证书
D.通报批评
E.注销执业注册

（答案见下期本版）

上期（6月3日）答案

一、A

五、C

二、C

六、B

三、B

七、D

四、D

每周一练每周一练

（（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

康教育健

广告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结膜大部分表面暴露于外界，易受外
界环境的刺激和微生物感染而致病，但眼
表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防护机制，使其具
有一定的预防感染和使感染局限的能力，
当这些防御能力减弱或外界致病因素增
强时，将引起结膜组织的炎症发生。其特
征是血管扩张、渗出和细胞浸润，这种炎
症统称为结膜炎。结膜炎是眼科常见的
疾病。

正常情况下的结膜囊内可存有细菌，
大约90%的人结膜囊内可分离出细菌，其
中35%的人可分离出一种以上的细菌。这
些正常菌群主要是表皮葡萄球菌（大于
60%）、类白喉杆菌（35%）和厌氧的痤疮丙

酸杆菌。这些细菌可通过释放抗生素样
物质和代谢产物，减少其他致病菌的侵
袭，当致病菌的侵害强于宿主的防御功能
或宿主的防御功能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如
干眼症、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等，即
可发生感染。

患者眼部有结膜炎症和脓性渗出物
时，应怀疑细菌性结膜炎，按发病快慢可分
为超急性（24小时内）、急性或亚急性（几小
时或几天）、慢性（数天至数周），按病情的
严重情况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急性结
膜炎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结膜充血和结膜
囊脓性、黏液性或黏脓性分泌物。急性结
膜炎通常有自限性，病程在两周左右，局部

有效治疗可以减少发病率和疾病持续时
间，给予敏感抗生素治疗后，几天内就可痊
愈；慢性结膜炎无自限性，治疗比较棘手。

治疗

最重要的是祛除病因，抗感染治疗。
在就医时，医生会先局部使用广谱抗生素，
等待确定致病菌后再给予敏感抗生素。根
据病情的轻重还会进行结膜囊冲洗、局部
用药、全身用药或联合用药等治疗。患者
切勿包扎患眼，但可佩戴太阳镜以减少光
线的刺激。成人急性或亚急性细菌性结膜
炎一般选择滴眼液；儿童则选择眼膏，可避
免滴眼液随哭泣时的眼泪排出，而且其作

用时间更长。

预防

1.严格注意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提
倡勤洗手、勤洗脸，不用手或衣袖拭眼。

2.急性期患者须隔离，以避免传染，防
止流行。一只眼睛患病时，应防止另一只
眼睛感染。

3.患者用过的洗脸用具、手帕及接触
的物品，均应进行严格消毒。

4.在接触患者之后必须洗手消毒，以
防交叉感染，必要时戴防护眼镜。

（本栏目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
传处指导）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基 层卫生政策法规

（上接6月3日本版）
第八条 中央财政按照预算法和预算

管理有关规定，于每年10月31日前将下一
年度转移支付资金预计数提前下达地方，
并在全国人大批准预算后 30 日内正式下
达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省级财政部门在
收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后，应当
在 30 日内正式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县级以
上各级财政部门，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
局。

第九条 各级财政、卫生健康部门应按
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强化绩
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并
加强评价结果应用，确保提高转移支付资
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项
目管理，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
机制，并对相关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原则上每年一
次。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根据需要对
各省（区、市）项目开展和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工作予以复核，并以一定的项目实施期
为限。根据复核结果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
局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必要时可以委托第
三方开展。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相关项
目执行进度、绩效评价、预算监管和监督检
查结果适当挂钩。绩效评价和重点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完善相关转移支付政策和以后
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和对下分配的重要参
考依据。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财政部门要
做好绩效管理信息公开工作。

第十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推
进购买服务机制，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
同财政部门，做好各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成本测算，合理确定采购预算或最
高限价。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卫生健康部门以
及转移支付资金具体使用单位，要按照
财政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制定资
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规范预算执
行管理。转移支付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

执行完毕，年度未支出的转移支付资金
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管
理。

转移支付资金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资金使用过程中，
涉及政府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
法律法规及制度执行。

第十二条 转移支付资金依法接受财
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监督，必要时可以委
托专业机构或具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开展转
移支付资金监督检查工作。

省级财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地区
项目资金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有关
问题，确保资金安全。省级财政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在申报资金、下达资金、分配资
金，以及下达绩效目标等绩效管理工作时，
须将相关文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财
政部各地监管局按照财政部要求，开展转
移支付有关预算监管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卫生健康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监督等管理工作

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
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
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省级财政、卫生健
康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根据本办法制定
具体实施细则，报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备案，抄送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9年9月1日起
施行，《财政部 卫生计生委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 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

〔2015〕255号）、《财政部 卫生计生委 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 中医药局关于修订〈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社〔2016〕229号）同时废止。（完）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
康处供稿）


